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 

經濟部能源局 



    

依公告期限接受申請 

(條例§5) 

1年  

(條例§9.1.3) 

2月(太陽光電)/ 
1年(其他) 

 (條例§8.1) 
 

無售電需求者 

(依條例§8.4)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作業流程概要 

併聯審查  
(台電) 

同意備案 
 (能源局) 

簽約 
(台電) 

施工 
(申請者) 

併聯 
(台電) 

設備登記 
 (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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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申請同意備案 

施工/完工 

申請設備登記 

同意備案函 

設備登記函 

準備相關 
申請文書 

台電公司 

簽訂購售電契約
及併聯細部協商 

併聯審查及併聯
初步協商 

併聯試運轉 

經濟部能源局 其他機關 

設備現場查驗 

第一型：電業籌備創設 
第二型：自用發電設備工 
                 作許可證 

核發同意備案 

競標作業 

核發設備登記 

併聯審查  
(台電) 

同意備案 
 (能源局) 

簽約 
(台電) 

 施工 
(申請者) 

設備登記 
 (能源局) 

 併聯 
(台電) 

地面型: 
地政機關意見書 

地方縣市政府: 
1.使用執照影本 
2.免雜項執照備查函 
3.報請竣工備查函 

競標 

售電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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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流程 檢附文書 有效時間 

併聯審查 
(台電公司) 

1.申請併聯審查檢附書表 
  (1)併聯申請表。 
  (2)系統衝擊分析報告(視需要)。 

2.倂聯初步協商 
  (1)併聯審查意見書。 
  (2)併聯協議書。 
  (3)系統保護設備資料表。 
  (4)工程圖。 

1年內須取得同意備案。 

申請同意備案 
(經濟部能源局) 

1.應備文件 
  (1)申請表 
  (2)申請人身分證明。 
  (3)設置場址使用說明。 
  (4)設置場址之電費單據。但未供電者，免附。 
  (5)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 
  (6)經營電力網之電業核發之併聯審查意見書。 
  (7)地政機關意見書。但設置於屋頂者，免附。 
  (8)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2.競標應檢附文書 
  (1)價格標單。 
  (2)繳交保證金憑證影本。 
  (3)與申請人名稱相同之存摺帳戶封面影本。 

1、2書面資料依每期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期限送審。 
 
*無售電需求者僅需檢附紅字部
分文書 
*除太陽光電發設備外其他發電
設備須檢附文書請詳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申請表。 

申請簽約 
(台電公司) 

1.申請簽訂購售電契約檢附書表 
  (1)同意備案。 
  (2)併聯計畫書。 
  (3)併聯審查意見書及初步協商結果。 
  (4)編冊之購售電契約書。 
  (5)電能躉售分月售電量計劃表。 
  (6)電費匯款帳號入戶申請書。 
  (7)設置者身分證明文件。 

2.申請併聯細部協商檢附書表 
  (1)同意備案。 
  (2)併聯審查意見書。 
  (3)併聯初步協商結果。 太陽光電應在2個月內，其他在

生能源發電設備應在1年內與經
營電力網之電業辦理簽約。 

施工 
(設置者) 

    

併聯 
(台電公司) 申請併聯試運轉，裝設計量電表。 1年內完成設置及併聯。 

申請設備登記 
(經濟部能源局) 

應備文件 
(1)設備登記申請表。 
(2)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3)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4)設備支出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影本) 
(5)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 
     證明文件及其產品型錄。 
(6)設備適用中華民國標準者，應符合該標準並 
     取得商品檢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 
     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7)依電業法相關規定有關承裝及施作之竣工試驗報告 
     。如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一百瓩以上，符合電 
     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 
     準者，應另檢附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 
     業技師辦理設計與監造之證明文件及監造技師簽證 
     之竣工試驗報告。 
(8)第三型發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應取得之使用執照影 
     本。但依法得免申請建造或雜項執照者，應檢附直 
     轄市、縣(市)政府免建造或雜項執照同意備查函， 
     及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竣工備查函影本。 
(9)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簽訂之購售電合約及其核發之  
     完成併聯通知函。 
(1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應依第九條第三項於簽約之日
起1年內申請設備登記，未能期
限內完成者，得於屆期前2個月
敘明理由，辦理展延(每次6個月
為限) 。 
 
*無售電需求者僅需檢附紅字部
分文書 
 



申請人 經濟部能源局 

準備相關申請文書 

同意備案 

否 

線上申請 

電話及email通知 

函文通知補件 

逾期 
未補正 

駁回申請 

郵寄補件 

同意備案函 

申請資料文件掛文號 

能源局分文 

能源局核備 

核備通過 

核發同意備案函 

是 

否 

是 

是 

認定辦公室 

辦公室收件登錄分文 

審查人員審查 

競標作業 

審查合格 

主任複核 

複核通過 

掃描建檔記錄 

否 

準備申請資料 

初步審核作業 

通知及寄送 
補正函 

複核作業 

同意備案 

申請案受理中 



申請人 經濟部能源局 

準備相關申請文書 
(含保證金)及當期標單 

同意備案 

否 

電話及email通知 

函文通知補件 

逾期 
未補正 

駁回申請 

郵寄補件 

同意備案函 

申請資料文件掛文號 
各期截止收件日 

能源局分文 

能源局核備 

核備通過 

核發同意備案函 

是 

否 

是 

是 

認定辦公室 

辦公室收件登錄分文 

審查人員審查 

競標作業 

審查合格 

主任複核 

複核通過 

掃描建檔記錄 

否 

準備申請資料 

初步審核作業 

通知及寄送 
補正函 

複核作業 

同意備案 

申請案受理中 



申請人 經濟部能源局 

準備相關申請文書 

設備登記 

否 

線上申請 

電話及email通知 

函文通知補件 

逾期 
未補正 

駁回申請 

郵寄補件 

設備登記函 

申請資料文件掛文號 

能源局分文 

能源局核備 

核備通過 

核發設備登記函 

是 

否 

是 

是 

認定辦公室 

辦公室收件登錄分文 

審查人員審查 

現場查驗 

審查合格 

主任複核 

複核通過 

掃描建檔記錄 

否 

準備申請資料 

初步審核作業 

通知及寄送 
補正函 

複核作業 

設備登記 

申請案受理中 



申請人 

競標作業 

經濟部能源局 認定辦公室 

否 

電話及email通知 

函文通知補件 

期限內 
補正 

駁回申請 
並同退還保證金 

郵寄補件 

同意備案函 

是 

否 

能源局核備 

參與 
競標 

參與 
次期競標 

依寄件順序隨到隨審 

開標作業 

是 

審查人員初審 

初步審查 
合格 

資格 
審查會 

建立合格名單 

是 

合格 

不合格 

是 
否 

否 

得標 

未得標 

核發函文作業 

核發同意備案函 

建立初審 
合格名單 

建立初審 
不合格名單 

準備相關應備文見 
含保證金及當期標單 

申請資料文件掛文號 
(於各期競標截止收件日) 

競標作業 

準備 
申請資料 

初步審核作業
(含保證金) 

同意備案 

申請案受理中
(投標) 

通知及寄送補
正函 

資格審查會 

開標作業 

函文作業 

不予審查 
開標 

否 

符合初
審資格 

建立參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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